
 

 
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隆海事高級中等學校 

113學年度高三畢業生離校須知【教務處】 

壹、普通科畢業條件 
必修學分至少 102學分以上及格，選修學分至少 40學分以上及格，畢業總學分數應達 150學分以上，功過相抵後未滿三大

過，以上條件均須同時符合。 

備註：若未修足畢業學分數，無法取得畢業證書者須注意下列事項： 

一、申請修業證明書，修業應滿三年，畢業總學分數應達 120學分以上，請帶證件及 2吋大頭貼一張及費用 100元至註冊組

辦理。 

二、申請延修：高中修業年限為高三應屆畢業後二年，但重讀生（重讀一年）的修業年限為應屆畢業

後一年。申請延修後方能參加重補修並修足必修課程學分數，請同學務必先上網申請延修。(申請

網址為:https://forms.gle/jsT6SpukGsbNrMxp9)，若需辦理學生平安保險者，請至教務處填寫投

保申請單並繳交相關費用始得投保。※延修申請至 115年 1月 20日為止(即 114學年第一學期結

束)，延修相關問題請洽實研組(#350)。 

三、重補修後達畢業標準領取畢業證書：統一於 114/8/21(星期四)-114/8/22(星期五)上班時間領

取，同學可至日校成績系統查詢畢業學分，若不確定是否達到畢業標準可先致電至註冊組

(02)24633655分機 322詢問，以免向隅。 

 

貳、一下、二下、三下重補修課程選課時程與繳費期限： 
一、預選登記(意願調查)時間為 114/6/2(一)00：00-114/6/6(五)23：59。 

二、正式選課(含加退選)時間為 114/6/17(二)00：00-114/6/20(五)23：59。 

三、公告正選結果時間為 114/7/1(二)。 

四、繳費時間預定在 114/7/8(二)-114/7/14(一)。 

五、公告開課科目及上課名單時間為 114/7/25(五)。 

若有任何重補修選課問題，請洽詢教學組，電話：(02)24633655分機 310或 311。 

 

 

 

申請延修表單 

https://forms.gle/jsT6SpukGsbNrMxp9

